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高等学校

师生关系有关行为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有关部门（单位〉人事教育司（局）， 部属各高等学校、 部

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 按照部党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部署， 将师德师风重点问题列入部党组层

面整改整治问题清单， 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严明底线红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教师

资格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办法》《新时代高校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要求， 现就进一步规范高等学

校师生关系有关行为的工作通知如下。

－、 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包括普通本科学校、 高等

职业学校、 成人高等学校、 其他普通高等教育机构、 从事研究生

教育的科学研究机构等， 下同〉中与学校建立聘用关系的在职教

师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

      二、 责任主体

       相关工作的责任主体为各级各类高等学校。

         三、 主要工作

        高等学校应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完善师德师风建设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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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强化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以德育德， 引领教

师自觉践行教师职业行为准则， 尊重学生人格， 做学生的良师益

友， 构建预防、 惩治有损学生身心健康行为的制度机制， 切实维护

教师的良好形象。

（一）完善规章制度

       各高等学校应进一步修订完善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处分相

关规定， 细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等内

容， 筑牢处理处分工作基础。 

 （二〉用好聘用合同

        各高等学校结合工作实际， 进一步加强对师生发生不正当关

系预防和惩处， 在与教师新签订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时， 在 
“

合同

的变更、 解除和终止  
” 

部分增加相应条款， 明确教师与学生发生

任何不正当关系， 学校将视情节给予解除合同等处理。 签订合 

同时， 应明确告知签约教师条款内容。

（三）健全工作程序

各高等学校应健全师德违规问题调查、 认定、 处理流程， 依纪

依规依法开展工作， 做到事实清楚、 定性准确、 处理恰当、 程序

合法、 手续完备。

（四）严格责任追究

高等学校应严格师德违规惩处工作， 不得在应当作出处分处

理而未做处分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合同。 对于需要予以解聘的

情形， 应当在给予相应处分处理后再办理解聘手续。 对达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中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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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 应依法依规提请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构成违法犯罪

的， 应及时转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对不实举报和污名化

行为， 应坚决保护教师正当权益、 维护教师职业形象、 提振师道尊

严。

四、 结果运用

各责任主体须严格按照通知要求， 尽快完善规章制度、 处理

流程， 明确聘用合同相关条款。 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工作

指导， 对落实不到位的责任主体负责人进行追责处理。

     教育部办公厅
   2023年6月3日






